1. 追蹤輔導個 案學生 
2. 追蹤輔導個 案教師
評估個案學生及教師狀況，必要時實施專業輔導
轉介其他機構
結案
發生後(追蹤)
啟動處理機制
違法處罰學生事件發生時(處置)
1級
1.通知家長（註3） 
2.個案學生輔導
3.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4.依法告誡或懲處違法處罰 學生之教師
2級
1.送學校保健 
2.通知家長（註3）
3.班級輔導
4.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5.依法懲處違法處罰學生之教師
3級
1.送醫院治療並紀錄受傷情形 
2.通知家長（註3） 
3.級輔導 
4.全校教師、學生及家長之宣導 
5.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處理（含體罰者、被體罰者及目睹者之處理）
3級 重傷
2級 輕傷
1級 未受傷
通報（通報窗口依情節等級辨識）

3.家長或其他社會人士向學校反應
2.受到違法或不當 管教學生或其他學生向學校反應
1.教育人員主動向學校反應

查察 (依保密/保護機制執行)
1.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有效宣導（註 1、2）。 
2.學校訂定落實正向管教工作計畫並確實執行。
發生前(預防)





































註 1：95 年 12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82701 號令修正公布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 15 條，第 8 條第 2 項修正為「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 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第 15 條則修正為「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 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ᨀ供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註 2：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4 款明定教師應負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 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同條第 2 項規定其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註 3：依家庭教育法第 15 條規定，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應 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並ᨀ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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